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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.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513,712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.06%； 

2.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月2日。 

 

一、 股东追加限售承诺及审议情况 

2016年4月27日，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

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（临时）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

购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49%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5,880 

万元，收购交易对手方即孟辉等4名自然人持有的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汉得融晶”）49%股权。收购完成后，汉得融晶成为公司的全资

子公司。 

根据《股权转让合同》的约定：为激励股权出让方孟辉等4名自然人为汉得

融晶继续服务，股权出让方在收到公司依据本合同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后的六个

月内，应通过中国股票二级市场以市场公允价格购买公司股票，且该等股票的购

买成本合计不少于本次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30%即人民币1,764万元。股权出让方

依据上述约定完成购买公司股票后，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”）申请锁定三年，并按年逐步解锁。具体内容详见2016

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之《关

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技有限公49%股权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19）。 

2016年6月28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



技有限公司49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9），公司应向交易对手

方即孟辉等4名自然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5,880万元已支付完毕，且汉得融晶工商

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，并取得了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《营业执

照》。 

2016年7月13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

技有限公司49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45），交易对手方即孟辉

等4名自然人已按照《股权转让合同》约定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完毕公司股票。其

中孟辉以不低于1,152万元的成本购买了公司股票873,100股，张凌明以不低于

216万元的成本购买了公司股票148,082股，王盛以不低于216万元的成本购买了

公司股票142,400股，邱莉莉以不低于180万元的成本购买了公司股票120,700股。 

2016年7月18日，公司收到交易对手方即孟辉等4名自然人关于承诺锁定所持

股份的《承诺函》，且发布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49%股权的进展公告暨关于公司股东追加承诺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046）。     

2016年7月28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汉得融晶信息科

技有限公司49%股权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51），公司已为交易对手

方即孟辉等4名自然人在中国结算办理完毕股票锁定手续，且在锁定手续完成之

日起1年后、2年后、3年后分别解锁30%、30%、40%，且在上述锁定期间内，孟辉

等4名自然人承诺不转让任何数量之被锁股票，也不以任何方式在被锁股票上设

置第三方权益。 

2017年8月25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73），根据交易对手方即孟辉等4名自然人所做承诺及

其履行情况，自2017年7月29日起，孟辉等4名自然人上述锁定股份可以解锁30%，

即385,285股，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年9月1日。 

2018年8月29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追加承诺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2），根据孟辉等4名自然人所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，

自2018年7月29日起，孟辉等4名自然人上述锁定股份可以解锁30%，即385,285

股，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9月4日。 

 



二、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

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孟辉等 4名自然人严格履行了追加限售承诺。 

在 2018 年 7月 29 日至 2019年 7 月 28 日的 12个月锁定期间内，孟辉等 4

名自然人未转让任何数量之被锁股票，也未以任何方式在被锁股票上设置第三方

权益。 

 

三、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

根据孟辉等 4名自然人所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，自 2019 年 7 月 29日起，孟

辉等 4名自然人上述锁定股份可以解锁 40%，即 513,712 股。 

1、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自然人孟辉、张凌明、王盛、邱莉莉。 

2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13,712 股，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.06%。 

3、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1月 2日。 

4、孟辉等 4名自然人限售股份解锁情况： 

股东姓名 
限售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股份性质 

本次解锁数

量（股） 

剩余锁定数

量（股） 

本次上市流

通数量（股） 

备注 

孟辉 349,240 
首发后限售

股 
349,240 0 349,240 

未质押未冻

结 

孟辉 42,000 
股权激励限

售股 
0 42,000 0 

未质押未冻

结 

张凌明 59,232 
首发后限售

股 
59,232 0 59,232 

未质押未冻

结 

王盛 56,960 
首发后限售

股 
56,960 0 56,960 

未质押未冻

结 

王盛 42,000 
股权激励限

售股 
0 42,000 0 

未质押未冻

结 

邱莉莉 48,280 
首发后限售

股 
48,280 0 48,280 

未质押未冻

结 

 

四、 股份变动情况表 

  

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（+，-） 本次变动后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比例（%） 增加 减少 

股份数量

（股） 
比例（%） 

一、限售流通股（或

非流通股） 
154,117,481 17.43 

 
513,712 153,603,769 17.38 



高管锁定股 125,639,469 14.21 
  

125,639,469 14.21 

首发后限售股 513,712 0.06 
 

513,712 0 0.00 

股权激励限售股 27,964,300 3.16 
  

27,964,300 3.16 

二、无限售流通股 729,899,458 82.57 513,712 
 

730,413,170 82.62 

三、总股本 884,016,939 100.00 
  

884,016,939 100.00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


